
一 、本年度公益彩券盈餘分配管理方式：基金管理。

二 、本年度第 4 季,彩券盈餘分配數為 81,699,764  元。

三 、以前年度剩餘款處理情形：

（二）處理情形：保留於新竹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專戶中。

四

五 、本年度公益彩券盈餘分配預算編列情形：

（二）歲出預算原編  235,660,000  元，追加減  0 元，合計  235,660,000  元。

六 、公益彩券盈餘分配之執行數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年度 本季

預算數 執行數

一.兒童及少年福利

1.少年福利服務 3,606,000 1,502,144 3,407,931

2.兒童福利服務 13,594,000 2,996,338 13,584,808

3.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 15,092,000 4,102,400 15,046,400

小計 32,292,000 8,600,882 32,039,139 99%

二.婦女福利

    家暴暨性侵害防治工作 5,716,000 0 352,196

小計 5,716,000 0 352,196 6%

三.老人福利

1.老人綜合服務 33,927,000 11,151,753 32,077,406

2.老人健康檢查 4,800,000 4,668,920 4,668,920

小計 38,727,000 15,820,673 36,746,326 95%

四.身心障礙者福利

1. 孤苦及身心障礙者收容 67,265,000 14,517,922 66,631,429
2.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活動及

團體輔導補助 14,990,000 5,325,415 12,743,736
3.身心障礙者生活輔助器具及

癱瘓者補助 2,096,000 337,000 1,823,000

小計 84,351,000 20,180,337 81,198,165 96%

（一）截至去年度12月底止，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待運用數為(a)=(a1)+(a2)

      158,273,940元。

     (a1):公益彩券盈餘分配收入157,763,730元。

     (a2):利息收入510,210元。

（一）歲入預算原編  235,710,000  元(公益彩券盈餘分配收入235,660,000元+利

     息收入40,000元+雜項收入10,000元)，追加減   0 元，合計 235,710,000元。

、本年度1月起至本季截止，累計公益彩券盈餘分配數為(b)=(b1)+(b2)

  342,204,869元。

  (b1):公益彩券盈餘收入341,807,302元。

  (b2):利息收入397,567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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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.社會救助

1.低收入戶生活扶助 68,463,000 6,126,399 53,544,829

2.中低收入戶醫療費用補助 786,000 14,286 771,961

3.遊民收容 1,324,000 466,605 1,179,138

4.民眾急難救助 2,101,000 613,000 2,039,000

小計 72,674,000 7,220,290 57,534,928 79%

六.其他福利
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身心

治療及輔導教育服務工作 1,900,000 756,800 1,291,200

小計 1,900,000 756,800 1,291,200 68%

合計 235,660,000 52,578,982 (C) 209,161,954 89%

填表說明:1.(福利類別及項目)得視當季實際執行情形酌予增減或修正。

七 、本年度1月起至本季截止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剩餘情形：

（二）尚未執行原因：

（一）本年度1月起至本季截止，未含利息收入之累計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待運用數

      (d)=(a1)+(b1)-(c) 290,409,078元；含利息收入之待運用數(e)=(a)+(b)-

      (c)291,316,855元 。

           出項目有中央一般性補助款指定施政項目之部分建議刪除(改由公

           務預算支應)之意旨，爰停止執行。

已按計畫執行。

         2.家暴暨性侵害防治工作本季執行數為負數，係依據內政部函示該支


